如何申请城乡最低生活保障

 一、申请条件：
   申请人同时满足持有本地户籍、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（2025年农村765元/人/月，城市980元/人/月）、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，可给予最低生活保障。

 二、申请材料：

1、申请书（不识字等特殊情况可口头由村委会工作人员完协助其完成书面申请，并让申请对象签字按手印）

2、家庭共同生活成员的身份证和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

3、进行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的授权材料

4、困难佐证材料

5、社保卡原件及复印件。

 三、申请方式及流程：
书面申请:

（1）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常住地的村（居）委会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后，由村（居）委会受理并收集其申请材并召开民主评议会进行研判，公示无异议后提交到乡镇人民政府审核。

（2）乡镇民政工作人员受理后对申请家庭进行入户调查工作，同时做好数字民政系统信息录入及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，核对报告反馈后乡镇社会救助审核确认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研判，研判结果出来后进行行政审批确认并上报县级进行资金发放，就此办结  

网络申请： 

通过“支付宝”搜索“赣服通”小程序线上自主申请，入口为“社保”→“社会救助申请”，村委会受理后与书面申请流程一致。
